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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被担保人名称及是否为上市公司关联人：山西阳煤丰喜泉稷能源有限公司、河北正元

氢能科技有限公司、山西阳煤化工机械（集团）有限公司、山东恒通化工股份有限公司、阳煤惠

众农资烟台有限公司；本次担保不存在关联担保。

●本次担保金额及已实际为其提供的担保余额：本次累计担保金额为13.59亿元。截止

本公告日，已实际为子公司提供的担保余额为51.38亿元。

●本次担保是否有反担保：有

●对外担保逾期的累计数量：无

●本公司及控股子公司累计对外担保余额56.58亿元人民币，占本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

净资产比例约为82.83%；累计对控股子公司担保余额55.78亿元人民币，占本公司最近一期

经审计净资产比例约为81.66%。

一、担保情况概述

（一）担保基本情况

阳煤化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拟为子公司山西阳煤丰喜泉稷能源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丰喜泉稷”）、河北正元氢能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正元氢能”）、山西阳煤化工

机械（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化机集团”）、山东恒通化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恒通化

工”）、阳煤惠众农资烟台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烟台惠众”）在金融机构的融资业务提供担保，

现部分担保即将到期。公司拟为上述子公司在金融机构的融资业务提供担保，金额共计

13.59亿元。明细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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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融资担保中，恒通化工1.5亿元、烟台惠众0.3亿元融资需提供反担保；丰喜泉稷、正

元氢能、化机集团融资均不需要提供反担保。

（二）公司就上述担保事项履行的内部决策程序

公司于 2022年 12月 27日召开第十届董事会第四十六次会议、于 2023年 1月 13日召开

2023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阳煤化工股份有限公司关于2023年度预计为下属子

公司提供担保额度的议案》，同意公司为下属子公司2023年预计的担保额度，同时，公司及下

属子公司在所预计的担保额度内发生具体担保事项的，在具体担保事项发生前，需再次经公

司董事会批准。

公司于2023年1月17日召开第十届董事会第四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阳煤化工股份

有限公司关于为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同意公司为丰喜泉稷、正元氢能、阳煤化机、恒通化

工、烟台惠众在金融机构的融资业务提供担保，金额共计13.59亿元。

根据《阳煤化工股份有限公司关于2023年度预计为下属子公司提供担保额度的议案》，

公司2023年为丰喜泉稷的担保额度不超过19.7亿元、为正元氢能的担保额度不超过34亿元、

为化机集团的担保额度不超过9亿元、为恒通化工的担保额度不超过10.3亿元、为烟台惠众

的担保额度不超过0.5亿元，本次融资担保均为子公司2023年首次办理的融资担保业务，本

次担保金额均在公司对子公司2023年预计担保额度内，符合担保规定。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一）山西阳煤丰喜泉稷能源有限公司

1、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

2、注册地址：稷山县西社新型煤焦化循环经济示范区振西大街西侧

3、法定代表人：赵哲军

4、注册资本：40000万元

5、经营范围：尿素、硫酸铵、液氨、LNG、煤气、氧（压缩的或液化的）、氮、（压缩的或液化

的）、硫酸生产、销售。（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6、主要财务指标：

截至2021年12月31日，丰喜泉稷经审计的资产总额为376,050.06万元，负债总额为321,
590.93万元，净资产为54,459.13万元，营业收入为144,401.77万元，净利润为895.81万元。

截至 2022年 9月 30日，丰喜泉稷未经审计的资产总额为 368,830.87万元，负债总额为

307,082.15万元，净资产为 61,748.72万元。2022年 1-9月营业收入为 129,657.01万元，净利

润为6,945.48万元。

7、被担保人与上市公司关系：丰喜泉稷为公司全资子公司

（二）河北正元氢能科技有限公司

1、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

2、注册地址：河北省沧州临港经济技术开发区东区化工一路北侧

3、法定代表人：王卫军

4、注册资本：110500万元

5、经营范围：氢气、水蒸汽、二氧化碳尾气的技术开发、技术推广、技术服务；尿素、硫酸铵

（危险化学品除外）、水蒸汽、二氧化碳尾气（压缩的或液化的除外）、氨、硫磺、氢气的生产及销

售（《安全生产许可证》有效期至2022年11月11日）；场地租赁；房地产开发；货物与技术进出

口。（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6、主要财务指标：

截至2021年12月31日，正元氢能经审计的资产总额为548,515.08万元，负债总额为399,
633.69万元，净资产为 148,881.39万元。2021年营业收入为 246,261.93万元，净利润为 13,
598.42万元。

截至 2022年 9月 30日，正元氢能未经审计的资产总额为 492,804.58万元，负债总额为

334,356.33万元，净资产为158,448.25万元。2022年1-9月营业收入为210,447.81 万元，净利

润为9,277.65万元。

7、被担保人与上市公司关系：正元氢能为公司全资子公司

（三）山西阳煤化工机械（集团）有限公司

1、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

2、注册地址：山西综改示范区太原潇河园区电子街10号

3、法定代表人：赵哲军

4、注册资本：85350万元

5、经营范围：许可项目：建设工程设计；建设工程施工；特种设备设计；特种设备制造；特

种设备安装改造修理；特种设备检验检测；民用核安全设备设计；道路货物运输（不含危险货

物）；民用核安全设备制造。（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

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一般项目：特种设备销售；炼油、化工生产

专用设备销售；炼油、化工生产专用设备制造；机械设备研发；专用设备制造（不含许可类专业

设备制造）；普通机械设备安装服务；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

术推广；创业空间服务；信息咨询服务（不含许可类信息咨询服务）；非居住房地产租赁；物业

管理；金属结构制造；有色金属合金销售；特种作业人员安全技术培训；煤炭及制品销售；耐火

材料销售；电工仪器仪表销售；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

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6、主要财务指标：

截至2021年12月31日，阳煤化机经审计的资产总额为410,846.32万元，负债总额为246,
506.01万元，净资产为164,340.31万元，营业收入为125,610.84万元，净利润为5,034.27万元。

截至 2022年 9月 30日，化机集团未经审计的资产总额为 471,695.03万元，负债总额为

302,413.56万元，净资产为169,281.47万元。2022年1-9月营业收入为123,980.01万元，净利

润为5,432.60万元。

7、被担保人与上市公司关系：阳煤化机为公司全资子公司

（四）山东恒通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1、企业性质：股份有限公司

2、注册地址：郯城县人民路327号

3、法定代表人：崔艳斌

4、注册资本：82344.7532万元

5、经营范围：许可项目：危险化学品经营；危险化学品生产；热力生产和供应；危险废物经

营；特种设备检验检测；特种设备制造【分支机构经营】；货物进出口。（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

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

一般项目：化工产品生产（不含许可类化工产品）；化工产品销售（不含许可类化工产品）；合成

材料制造（不含危险化学品）；合成材料销售；基础化学原料制造（不含危险化学品等许可类化

学品的制造）；石灰和石膏制造；石灰和石膏销售；化肥销售。（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

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6、主要财务指标：

截至2021年12月31日，恒通化工经审计的资产总额为399,986.51万元，负债总额为179,
380.82万元，净资产为 220,605.69万元，营业收入为 519,938.34 万元，净利润为 37,579.08万

元。

截至 2022年 9月 30日，恒通化工未经审计的资产总额为 350,356.48万元，负债总额为

132,803.82万元，净资产为217,552.66万元。2022年1-9月营业收入为355,548.18 万元，净利

润为9,298.69万元。

7、被担保人与上市公司关系：恒通化工为公司控股子公司，其中：公司持股比例为

81.68%，温州恒业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持股比例为14.07%，内部职工持股比例为4.25%。

（五）阳煤惠众农资烟台有限公司

1、企业性质：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2、注册地址：山东省烟台市芝罘区环山路3号2301室

3、法定代表人：郭峰

4、注册资本：600万元

5、经营范围：化肥、农畜产品、化工产品（不含化学危险品）、五金交电、建材的批发、零售；

货物及技术的进出口、国内陆路货物货运代理。（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

可开展经营活动）。

6、主要财务指标：

截至 2021年 12月 31日，烟台惠众经审计的资产总额为 37,075.10万元，负债总额为 34,
693.49万元，净资产为2,381.61万元，营业收入为213,516.29万元，净利润为325.61万元。

截至2022年9月30日，烟台惠众未经审计的资产总额为48,347.58万元，负债总额为45,
679.07万元，净资产为 2,668.51万元。2022年 1-9月营业收入为 215,894.39万元，净利润为

286.90万元。

7、被担保人与上市公司关系：烟台惠众为公司占比80%的控股子公司，烟台惠众另一股

东为烟台惠众农资有限公司，占比20%。

三、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公司为丰喜泉稷在晋商银行2亿元提供担保，期限1年；在华夏银行0.8亿元提供担保，期

限1年。

公司为正元氢能在中国进出口银行1.49亿元提供保证担保，期限2年；在平安银行1.5亿

元提供担保，期限1年。

公司为化机集团在建设银行2亿元提供担保，期限1年；在中国银行2亿元提供担保，期

限1年；在华夏银行2亿元提供担保，期限2年。

公司为恒通化工在恒丰银行1亿元提供担保，期限1年；在济宁银行0.5亿元提供担保，期

限1年。恒通化工股东温州恒业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以其持有的恒通化工股权为上述担保

提供反担保。

公司为烟台惠众在潍坊银行0.3亿元提供担保，期限3年。烟台惠众其他股东为上述担

保提供反担保。

本次担保目前尚未签订具体担保协议，在担保事项发生时将根据金融机构的要求签署担

保文件，签约时间、担保金额、担保期限等事项以实际签署的合同为准。

四、担保的必要性和合理性

本次担保为到期融资正常接续，融资成本较低，有利于保障子公司正常运营的资金需求，

提升其经济效益，符合公司的整体发展战略。本次预计提供担保的对象为公司控制下的子公

司，相关子公司的资产状况良好，生产经营稳定，管理运作规范，履约信誉良好，公司能够全面

掌握其运行和管理情况，并对重大事项决策及日常经营管理具有控制权，担保风险处于公司

可控范围内，该担保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的利益的情形。

五、董事会意见

公司2023年度预计为下属子公司提供担保额度事项已经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第四十六次

会议及2023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公司及下属子公司在所预计的担保额度内发

生具体担保事项的，在具体担保事项发生前，需再次经公司董事会批准。

本次担保事项经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第四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董事会认为本次担保是

公司为了保证子公司资金周转，保证子公司正常生产运营，公司所提供担保金额未超过预计

总额度，董事会同意公司为丰喜泉稷、正元氢能、阳煤化机、恒通化工、烟台惠众融资提供担

保。

六、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本公告日，本公司及控股子公司累计对外担保余额56.58亿元人民币，占本公司最近

一期经审计净资产比例约为82.83%。

本公司累计对控股子公司担保余额55.78亿元人民币，占本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

比例约为81.66%，公司无逾期担保。

特此公告。

阳煤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三年一月十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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阳煤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为子公司提供担保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被担保人名称：唐山市丰南区华信精密制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信精密”）、信达

科创（唐山）石油设备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信达科创”）。

● 本次担保金额：公司本次为全资子公司华信精密担保人民币1,000万元、为全资子公

司信达科创担保人民币1,000万元。

● 本次担保无反担保。

● 对外担保不存在逾期担保情况。

一、担保情况概述

河北华通线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2年4月15日、2022年5月12日

分别召开了第三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2021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2022年向

银行等金融机构申请综合授信额度及担保事项的议案》，同意公司及其子公司在2022年向银

行等金融机构申请不超过25亿元或等值外币的综合授信额度(包括公司借入项目贷款、流动

资金贷款、开具银行承兑汇票、商业承兑汇票、银行保函、保理、开立信用证、押汇、融资租赁、

票据贴现等综合授信业务)，上述借款利率由本公司与借款银行协商确定。

公司及所属子公司对上述综合授信事项提供总额度不超过人民币15亿元或等值外币的

担保，包括本公司对子公司、子公司相互间及子公司对本公司担保。保证方式包括但不限于

抵押担保、质押担保、信用担保等担保方式，并授权董事长在公司及子公司申请综合授信时具

有行使该互保的审批权限。

上述综合授信额度及担保额度可循环使用。各金融机构授信额度、授信期间等最终以金

融机构实际审批结果为准，具体融资金额以实际发生的金额为准。

授权公司董事长张文东先生代表公司签署与金融机构授信融资相关的授信、借款、抵押、

担保合同、凭证等法律文件并办理有关融资和担保业务手续。授权期限至2022年年度股东

大会召开之日止。

公司于2022年4月15日召开了第三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及子

公司申请综合授信时接受控股股东担保暨关联交易的议案》，为满足公司实际业务需要，同意

公司接受控股股东在不超过人民币20亿元(或等值外币)的授信额度内为公司及子公司无偿

提供关联担保(包括但不限于抵押担保、质押担保、信用担保等担保方式)，担保有效期限遵守

国家法律相关规定，控股股东为公司提供关联担保时均无需公司提供反担保。上述额度有效

期限自公司董事会审议批准本议案之日起一年内有效。

近日，公司全资子公司信达科创与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唐山市丰南支行（以下简称“中

国银行”）签订了额度为 1000万元的《流动资金借款合同》（合同编号：冀-06-SME-2022-
342）。公司与中国银行签订了《保证合同》为上述合同提供连带责任担保；公司实际控制人张

文东及其配偶陈淑英、公司实际控制人张文勇及其配偶郭秀芝与中国银行签订了《保证合同》

为上述合同提供连带责任担保。

公司全资子公司华信精密与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唐山分行（以下简称“光大银

行”）签订了额度为1000万元的《综合授信协议》（合同编号：光唐综授字20230002号）。公司

与光大银行签订了《最高额保证合同》为上述协议提供连带责任担保；公司实际控制人张文

东、张文勇、张书军、张宝龙与光大银行签订了《最高额保证合同》为上述协议提供连带责任担

保。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一）唐山市丰南区华信精密制管有限公司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法定代表人：张文东

注册资本：1,000万元人民币

成立日期：2005年11月8日

住所：唐山市丰南区华通街111号

经营范围：制管、冷拔丝加工、铜杆生产及销售、电缆导体加工及销售（需国家审批的项

目，待取得审批后方可经营）；货物及技术进出口业务（法律、行政法规禁止的项目除外；法律、

行政法规限制的项目取得许可后方可经营）（场地租期至2025年11月30日）（依法须经批准

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截止 2021 年 12 月 31 日，公司总资产人民币 292,784,748.95 元，净资产人民币 70,687,

544.79元，资产负债率 75.86%。2021年 1-12月实现营业收入人民币为 1,470,146,364.03元，

净利润人民币-3,721,575.23元。

与公司关系：为本公司全资子公司

（二）信达科创（唐山）石油设备有限公司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股东）

法定代表人：张文东

注册资本：人民币5,000万元整

成立日期：2015年04月21日

营业期限：2015年04月21日至2045年04月20日

住所：唐山丰南经济开发区华通街111号

经营范围：一般项目:石油钻采专用设备制造;石油钻采专用设备销售;五金产品制造;五金

产品批发;五金产品研发;五金产品零售;特种设备销售;电器辅件销售;机械零件、零部件销售;
电力设施器材制造;电力设施器材销售;机械设备研发;机械设备销售;专用设备制造(不含许可

类专业设备制造);机械电气设备制造;机械电气设备销售;电工机械专用设备制造;电线、电缆

经营;管道运输设备销售;电子元器件批发;电子元器件零售;电力电子元器件销售;电子元器件

与机电组件设备销售;电气设备销售;电子专用设备制造;电子专用设备销售;橡胶制品销售;金
属制品销售;金属材料销售;包装材料及制品销售;化工产品销售(不含许可类化工产品);技术

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技术进出口;货物进出口。(除依法

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许可项目:特种设备制造。(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
主要财务数据:截止2021年12月31日，公司总资产人民币437,801,076.89元，净资产人民

币 114,601,469.44元，资产负债率 73.82%。2021年 1-12月实现营业收入人民币为 209,013,
934.52元，净利润人民币22,954,289.82元。

与公司的关系:为本公司的全资子公司。

三、抵押与保证合同的主要内容

（一）公司与中国银行签订的《保证合同》

1、保证人：河北华通线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债权人：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唐山市丰南支行

3、主合同：本合同之主合同为：债权人与债务人信达科创（唐山）石油设备有限公司之间

签署的编号为冀-06-SME-2022-342的《流动资金借款合同》及其修订或补充。

4、主债权：主合同项下发生的债权构成本合同之主债权，包括本金、利息（包括利息、复

利、罚息）、违约金、赔偿金、实现债权的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诉讼费用、律师费用、公证费用、执

行费用等）、因债务人违约而给债权人造成的损失和其他所有应付费用。

5、保证方式：连带责任担保

6、保证期间：主债权的清偿期届满之日起三年。如主债权为分期清偿，则保证期间为自

本合同生效之日起至最后一期债务履行期届满之日后三年。

（二）公司实际控制人及其配偶分别与中国银行签订的《保证合同》

1、保证人：张文东、陈淑英、张文勇、郭秀芝

2、债权人：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唐山市丰南支行

3、主合同：本合同之主合同为：债权人与债务人信达科创（唐山）石油设备有限公司之间

签署的编号为冀-06-SME-2022-342的《流动资金借款合同》及其修订或补充。

4、主债权：主合同项下发生的债权构成本合同之主债权，包括本金、利息（包括利息、复

利、罚息）、违约金、赔偿金、实现债权的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诉讼费用、律师费用、公证费用、执

行费用等）、因债务人违约而给债权人造成的损失和其他所有应付费用。

5、保证方式：连带责任担保

6、保证期间：主债权的清偿期届满之日起三年。如主债权为分期清偿，则保证期间为自

本合同生效之日起至最后一期债务履行期届满之日后三年。

（三）公司及实际控制人分别与光大银行签订的《最高额保证合同》，主要内容为：

保证人：河北华通线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张文勇、张文东、张书军、张宝龙

授信人：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唐山分行

为了确保信达科创（唐山）石油设备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受信人”)与授信人签订的编号

为光唐综授字20230002号《综合授信协议》（以下简称“《综合授信协议》”)的履行，保证人愿意

向授信人提供最高额连带责任保证担保，以担保受信人按时足额清偿其在《综合授信协议》项

下将产生的全部债务。

1、担保的主债权

保证人所担保的主债权为依据《综合授信协议》授信人与受信人签订的具体授信业务合

同或协议项下发生的全部债权。保证范围内，所担保的主债权最高本金余额为：人民币壹千

万元整。

2、保证方式

保证人在本合同项下提供的担保为连带责任保证。

3、保证范围

本合同项下担保的范围包括：受信人在主合同项下应向授信人偿还或支付的债务本金、

利息（包括法定利息、约定利息及罚息）、复利、违约金、损害赔偿金、实现债权的费用（包括但

不限于诉讼／仲裁费用、律师费用、公证费用、执行费用等）和所有其他应付的费用。

4、保证期间

《综合授信协议》项下的每一笔具体授信业务的保证期间单独计算，为自具体授信业务合

同或协议约定的受信人履行债务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年。如因法律规定或具体授信业务合同

或协议约定的事件发生而导致债务提前到期，保证期间为债务提前到期日起三年。保证人同

意债务展期的，保证期间为展期协议重新约定的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年。如具体授信

业务合同或协议项下债务分期履行，则对每期债务而言，保证期间均为最后一期债务履行期

限届满之日起三年。

四、董事会意见

公司董事会认为：公司全资子公司本次向银行等金融机构申请综合授信并接受公司及公

司实际控制人担保，是为了满足公司的日常经营活动需要，符合公司整体利益和发展战略，不

会损害公司及股东的利益。

五、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公告披露日，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对外担保总额为724,550,770.89元，占公司最近一

期经审计净资产的33.03%。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不存在逾期担保的情形。

特此公告。

河北华通线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3年1月18日

证券代码：605196 证券简称：华通线缆 公告编号：2023-003

河北华通线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子公司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并接受公司及实际控制人担保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被担保人名称：江苏华尔化工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尔化工”）、连云港市赛科废料

处置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赛科”）

● 本次担保金额及已实际为其提供的担保余额：本次为华尔化工提供担保金额为

1000万元，本次担保前公司已为华尔化工提供反担保1000万元；本次为赛科提供担保金额为

1000万元，本次担保前公司已为赛科提供反担保1000万元。

● 本次担保是否有反担保：否

● 对外担保逾期的累计数量：本公司无逾期对外担保

一、担保情况概述

江苏亚邦染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亚邦股份”或“公司”）全资子公司江苏华尔化工

有限公司、连云港市赛科废料处置有限公司因日常经营需要，拟各自向连云港市灌南县润灌

科技小额贷款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润灌科技贷款公司”）申请借款1000万元，借款期限为12
个月，亚邦股份为上述两家公司的借款业务提供连带责任保证。近日，亚邦股份、华尔化工、

赛科及润灌科技贷款公司分别签订了《最高额保证合同》、《流动资金借款合同》。

根据公司2022年4月26日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及2022年5月17日2021年度股

东大会审议通过的《关于公司为下属子公司提供2022年度担保额度的议案》，同意公司为各

级子公司提供担保，总额度不超过人民币15亿元，其中资产负债率70%以下的子公司担保总

额不超过人民币10亿元；资产负债率70%以上及新设立的子公司担保总额不超过人民币5亿

元。截止目前，已实际使用担保金额为人民币3345万元（不包括本次担保）。公司为上述两

家全资子公司合计2000万元借款提供担保在上述已审议通过的额度范围内。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一）江苏华尔化工有限公司

1、公司名称：江苏华尔化工有限公司

2、注册地点：灌南县堆沟港镇（化学工业园）

3、法定代表人：许芸霞

4、注册资本：15500万元人民币

5、经营范围：染料、染料中间体、助剂及副产品的生产（按许可文件所列项目经营）；原辅

材料、化工原料、机械设备、仪器仪表及零配件、包装制品的销售；化工产品的技术开发、转让、

咨询服务；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和技术的进出口业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

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6、与公司关系：公司全资子公司

7、最近一年又一期的财务数据：

单位：元

项 目

资产总额

负债总额

净资产

资产负债率

项 目

营业收入

净利润

2021年12月31日
（经审计）

629,050,387.48

178,734,121.72

450,316,265.76

28.41%

2021年1一12月
（经审计）

184,776,326.91

-66,167,086.48

2022年09月30日
（未经审计）

540,329,666.86

373,475,860.01

166,853,806.85

69.12%

2022年1-9月
（未经审计）

285,798,936.11

-13,597,688.79

（二）连云港市赛科废料处置有限公司

1、公司名称：连云港市赛科废料处置有限公司

2、注册地点：灌南县堆沟港镇（化学工业园）

3、法定代表人：许芸霞

4、注册资本：5500万元人民币

5、经营范围：废水处理；焚烧处置医药废物（HW02）、废药物、药品（HW03）、农药废物

（HW04）、木材防腐剂废物（HW05）、废有机溶剂与含有机溶剂废物（HW06）、废矿物油与含矿

物油废物（HW08）、油/水、烃/水混合物或乳化液（HW09）、精（蒸）馏残渣（HW11）、染料涂料废

物（HW12）、有机树脂类废物（HW13）、表面处理废物（HW17）、含金属羰基化合物废物

（HW19）、无机氰化物废物（HW33）、废碱（HW35）、有机磷化物废物（HW37）、有机氰化物废物

（HW38）、含酚废物（HW39）、含醚废物（HW40）、含有机卤化物废物（HW45）、其他废物

（HW49，不含900-044-49、900-045-49）合计18000吨/年#；环保技术咨询服务（依法须经批准

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6、与公司关系：公司全资子公司

7、最近一年又一期的财务数据：

单位：元

项 目

资产总额

负债总额

净资产

资产负债率

项 目

营业收入

净利润

2021年12月31日
（经审计）

117,161,933.35

30,916,904.86

86,245,028.49

26.39%

2021年1-12月
（经审计）

49,371,219.24

803,328.98

2022年09月30日
（未经审计）

115,378,451.88

47,893,051.38

67,485,400.50

41.51%

2022年1-9月
（未经审计）

15,474,547.59

-8,769,627.99

三、担保合同主要内容：

1、合同主体

保证人：江苏亚邦染料股份有限公司

债权人：连云港市灌南县润灌科技小额贷款有限公司

债务人：江苏华尔化工有限公司、连云港市赛科废料处置有限公司

2、保证范围

保证人在担保合同项下担保的范围为：债务人在主合同项下发生的全部债务，包括但不

限于本金、利息、复利、罚息、手续费、违约金、损害赔偿金、律师费、公证费、税金、诉讼费、差旅

费、评估费、拍卖费、财产保全费、强制执行费、公告费、送达费、鉴定费及债权人为实现债权所

支付的其他相关费用等款项。

3、担保金额

江苏华尔化工有限公司在润灌科技贷款公司的借款1000万元

连云港市赛科废料处置有限公司在润灌科技贷款公司的借款1000万元

4、保证方式

本次担保合同的保证方式为连带责任保证。

5、保证期间

担保合同生效之日起至主合同项下债务到期（包括展期到期）后满两年之日止。

四、担保的必要性和合理性

公司为全资子公司提供担保，是为了满足其日常生产经营的资金需求，有利于促进其业

务的持续发展，提高其经营效率和盈利能力。本次担保对象华尔化工及赛科公司经营和财务

状况稳定，具备债务偿还能力，根据其资产负债率水平等情况，本次担保事项风险可控，不会

对公司的日常经营产生重大影响，不会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的利益。

五、董事会意见

董事会认为：华尔化工及赛科为公司下属全资子公司，公司对其具有充分的控制力，能对

其经营进行有效监控与管理，担保风险较小。本次为上述两家公司贷款提供担保，有利于保

障其日常经营与管理中资金的需求，稳步推进业务发展，符合公司整体发展需求。以上担保

不会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董事会同意上述担保事项。

六、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本公告日，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对外担保总额为 3.70亿元（不含本次担保），占公司

2021年末经审计净资产的16.82 % 。其中，公司控股子公司的对外担保总额为2.40亿元（不

含本次担保）。公司无其他的对外担保。公司及公司控股子公司不存在对外担保逾期的情

况。

七、备查文件

1、《最高额保证合同》；

2、被担保人营业执照复印件；

3、被担保人财务报表。

特此公告。

江苏亚邦染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年1月18日

证券代码：603188 证券简称：亚邦股份 公告编号：2023-001

江苏亚邦染料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为全资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江苏丰山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江

苏丰山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的批复》（证监许可[2022]961号）核准，于

2022年6月27日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以下简称“丰山转债”）500万张，发行总额 50,000
万元。期限为自发行之日起六年，即自 2022年6月27日至2028年6月26日。公司控股股东

殷凤山、殷平及其一致行动人殷凤旺、殷凤亮、胡惠萍、冯竞亚、殷晓梅合计配售丰山转债 2,
418,050张，占发行总量48.36%。

近日，公司收到控股股东殷凤山、殷平及其一致行动人殷凤旺、殷凤亮、胡惠萍、冯竞亚、

殷晓梅的通知，在2023年1月13日至2023年1月17日期间通过集中竞价、大宗交易等方式共

计减持丰山转债809,780张，占发行总量的16.20%。具体变动明细如下：

持有人

殷凤山

殷平

殷凤旺

殷凤亮

胡惠萍

冯竞亚

殷晓梅

合计

本次减持前持有数
量（张）

2,085,270

253,700

18,930

15,390

14,920

14,920

14,920

2,418,050

本 次 减 持 前
占 发 行 总 量

比例

41.71%

5.07%

0.38%

0.31%

0.30%

0.30%

0.30%

48.36%

减持方式

大宗交易

集中竞价

集中竞价

集中竞价

集中竞价

集中竞价

集中竞价

-

本 次 减 持 数
量（张）

477,000

253,700

18,930

15,390

14,920

14,920

14,920

809,780

本 次 减 持 后
持 有 债 券 数

量（张）

1,608,270

0

0

0

0

0

0

1,608,270

本 次 减 持 后
持 有 数 量 占
发 行 总 量 比

例

32.17%

0

0

0

0

0

0

32.17%

特此公告。

江苏丰山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年1月18日

证券代码：603810 证券简称：丰山集团 公告编号：2023-009
转债代码：113649 转债简称：丰山转债

江苏丰山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减持公司可转债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全体董事及相关股东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董监高持股的基本情况

公司于 2022年 10月 27日披露了《股东及董监高减持股份计划公告》（编号：临 2022-
057）,其中公司董事兼副总经理陈政先生拟减持股份不超过890,000股。

本次减持计划实施前，陈政先生持有公司股份共计 3,580,065股，占公司总股本 0.62%。

上述股份为非限售流通股。

● 减持计划的实施结果情况：

截至本公告日，陈政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减持公司股份890,000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0.15%，本次减持计划已完成。

一、减持主体减持前基本情况

股东名称

陈政

股东身份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
员

持股数量（股）

3,580,065

持股比例

0.62%

当前持股股份来源

IPO前取得：3,580,065股

上述减持主体无一致行动人。

二、减持计划的实施结果

(一)股东及董监高因以下事项披露减持计划实施结果：

减持计划实施完毕

股 东
名称

陈政

减持数量
（股）

890,000

减 持
比例

0.15%

减持期间

2022/11/
17～2023/1/
16

减持方
式

集中竞
价交易

减 持 价
格 区 间
（元/股）

10.90 －
11.81

减 持 总 金 额
（元）

10,102,625

减 持
完 成
情况

已 完
成

当前持股数
量（股）

2,710,065

当 前 持
股比例

0.47%

注：陈政先生于2022年11月21日因误操作买入公司股份20,000股，详见公司披露的公

告：临2022-063。
(二)本次实际减持情况与此前披露的减持计划、承诺是否一致 √是 □否

(三)减持时间区间届满，是否未实施减持 □未实施 √已实施

(四)实际减持是否未达到减持计划最低减持数量（比例）□未达到 √已达到

(五)是否提前终止减持计划 □是 √否

特此公告。

上海润达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3年1月17日

证券代码：603108 证券简称：润达医疗 公告编号：临2023-012
转债代码：113588 转债简称：润达转债

上海润达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股东及董监高减持股份结果公告


